
关于会办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20243104 号
提案的函

省公安厅：

《关于提升毒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提案》（20243104

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厅立足自身职能，扎实履行禁毒工作职责，认真做

好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宣传教育及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帮扶相关工作。

一、抓实校园禁毒防治教育

针对青少年群体重点做好教育引导，各级人社部门认真指导各

技工院校建立完善禁毒工作制度，通过抓住“6·3”虎门销烟纪念

日、“6·26”国际禁毒日等全民禁毒宣传月重要时间节点，借助学

校大会、班会、校园网站、学校和班级宣传板报、禁毒知识竞赛、

“青骄第二课堂”等广泛开展禁毒宣传教育，部分学校还邀请强制

隔离戒毒所等较专业的教育人员对学校学生进行禁毒知识宣讲，组

织参观林则徐禁毒宣教室等进一步提升宣传实效，营造浓厚的禁毒

氛围。

二、优化公共就业服务质量

闽人社提案复〔2024〕12 号

答复类别:A 类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

— 2 —

依托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登记失业的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免

费的政策咨询、岗位信息、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，对其中符

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，及时纳入援助范围，落实扶持政策。积极

引导戒毒康复人员按规定参加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。组织开展“就

业援助月”“春风行动”等各类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，推进全省

线上线下零工市场建设，为有就业意愿的含戒毒康复人员在内的求

职群体推荐适宜岗位，帮助实现更加充分的就业。今年以来全省已

通过专场招聘、直播带岗、就业夜市、举办招聘会4306场，提供岗

位数216.65万个。

三、着力技能水平提升

近年来，我省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完善职业技能

培训政策体系，大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，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开

展就业技能培训、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，培训对象覆盖包

含戒毒康复人员在内的城乡各类劳动者，并落实各项职业培训补贴

政策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继续发挥学校主渠道作用，结合“全民禁毒宣

传月”等活动，推进毒品预防教育工作落实落细，不断提升学校毒

品预防教育水平。积极配合司法等部门，开展戒毒康复人员职业技

能培训，对符合条件的，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。组织开展民营

企业服务月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、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，为

劳动者求职就业和用人单位招聘用工搭建对接平台，支持有就业

意愿的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创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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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署名：洪长春

联 系 人：陈玉琼

联系电话：0591-87677605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4 年 4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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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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